
<石家庄铁道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>

研究流程及要求

石家庄铁道大学高教研究项目研究及实践时间一般为 2 年。要求自立项文

件下达起，3 个月内提交《开题报告》，1 年提交《阶段研究报告》，2 年提交

《研究报告》及《实践总结》，并进行结项验收。

一、开题报告

自项目立项文件下发之日起三个月之内，各项目必须组织开题，并按照规定格式提交

开题报告。项目开题应当邀请两名项目组成员之外的专家参加；。开题报告的撰写应当内容

详实、格式规范，参加开题的专家应当提出中肯的意见或建议。

开题报告要求用 A4 纸打印 2 份（可正反打印），经所在单位领导审阅签字后，自存一

份，另一份连同电子文档报送校高教研究所备案。

开题报告经审查合格后，由高教研究所发给项目主持人项目经费卡。

二、中期验收

严格执行项目中期检查制度，各项目主持人应当于开题后一年向高教研究所送交阶段

研究报告，并附上相关研究成果（发表论文、改革方案、实践总结等）。

阶段研究报告要求一式两份，一份自存，另一份报送高教研究所存档。阶段研究报告

提交后方能支出第二年度的研究经费。

三、结题验收

立项项目研究到期后，应当认真组织项目的结题验收。结题验收程序如下：

1、项目组填写《石家庄铁道大学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结题验收申请表》，附带《研

究报告》、《实践总结》、公开发表的论文等其他相关材料。结题验收材料的整理可参阅《石

家庄铁道大学结题验收材料装订封面及目录》。

2、学校聘请相关专家对结项材料是否完整齐全、完成项目预定的任务等进行审查，审

查合格的项目进入项目验收环节，审查不合格的项目不能进行验收，要求进一步完善。

3、学校高教研究项目工作组召开会议，在审阅项目结项材料的基础上，结合听取项目

组汇报，每位专家对项目的创新性、适用性及实践效果给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或不合格的

验收意见。综合所有专家意见，按照下表给出学校的验收意见。其中，重点项目的验收结



论如为“良好”以下，则降级为一般项目，所余经费收回。

综合所有专家意见 验收结论

优秀率大于 60% 优秀

“优秀+良好”率大于 60% 良好

“优秀+良好+合格”率大于 60% 合格

“优秀+良好+合格”率小于 60% 不合格

四、其他

立项项目逾期不进行结题验收者，所立项目予以撤销。

备注：相关表格可在新教务处主页的表格文档中下载


